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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6_87_E5_AE_A1_E6_c39_58713.htm 公文的审核,是公文稿

付印之前的全面审核、把关,是各级行政机关的文书处理综合

部门的核稿人员对承办处、科(室)草拟的文稿和部门代拟稿

的审查、核对、把关,并提出审核意见或写明审核情况,最后呈

领导人审签的全过程。公文的审核,是公文制作过程中承上启

下的中间环节,它不仅仅是对文字、格式校核的把关,更重要的

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规定以

及领导意图的准确体现,直接为领导决策服务。因此,公文的审

核是确保公文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项非常细致而又严谨

的工作。它要求公文核稿人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文稿从内

容、文种、格式到会签手续等方面严格衡量,逐字逐句审核,严

格把关, 杜绝不准确、不规范的文件印发。审核的总的要求

是:全面审核,认真负责,仔细推敲,反对粗枝大叶,反对官僚主义

、文牍主义,努力使文稿准确、全面、完整。 公文审核应注意

的六个方面 (一)是否需要发文。 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以下

几种不必要的发文。  1、为应付上级而发文。对某些工作,上

级已发文,下级只需贯彻执行即可。但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把

是否行文纳入了目标管理,就逼得下级发“应付文件”。  2、

为搪塞下级而发文。一些地方和部门为向上级表明重视,便对

上级下发的文件依样画葫芦,再发一个内容雷同、全无新意的

文件,以便对上对下都有交代。  3、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

专业会议纪要、不成熟的文件以及可以口头或用电话等其它

方式处理的事项,可以不另行文。 (二)文件内容是否符合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同现行有关规定有无矛盾。

(三)涉及有关部门和地区的问题是否协商一致。 一些文件内

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其贯彻实施需要得到有关地区和部门

的配合与支持。办文机关不主动与涉文地区或部门协商、会

签,也不送有关领导审批,便草草发文,造成认识不统一、意见

不一致,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落实。因此,凡未经协商的,应

退回来文单位重新会签。如协调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应将分

歧意见如实汇报,并由主办处、科(室)在拟办中提出建议和意

见,一并报请有关领导同志审定。 (四)文件提出的政策界限、

措施和要求等是否明确具体、切实可行。对含混不清、模棱

两可或者脱离实际、过于繁琐之处,应与报文单位研究修改。

(五)引文是否无误，引文方法是否规范，文字表述是否准确

、严密、简练，标点是否正确，文件格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六)凡需提请一定会议审定的文件，应提出交何种会议审

定的建议，报请分管领导审阅后，列入议程。 公文审核应把

好“四关”具体来说，公文审核应把好政策关、文字关、格

式关和程序关。 (一)政策关。公文作为传达政令的工具，它

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要求公文处理部门在公文的审

核把关中要讲政治。要求公文的审核人员要强化政治观念、

政策意识，把好政策关。 1、审核公文所反映和体现的基本

立场、观点，所提出的意见、措施、办法和要求，以及所得

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上级的指示、决议，同现行有关规定有无矛盾

。 2、对于因情况变化而需要对原有政策作出变更或提出新

的政策规定的，应与有关部门协商并就其必要性、可行性作

出文字说明，同时在表述上注意前后之间的衔接，并要求有



关部门附上原有政策规定的文件材料，供审签领导把关。 3

、文稿中的内容有无政策界限不清，或把政策界限规定得过

死、过宽的情况。有没有党政不分、内外不分的问题。 4、

文稿中的观点、提法是否正确，提的意见、办法是否符合实

际，有无主观武断、片面的或 者绝对化的问题。 5、文稿中

所下的结论是否恰当，理由是否充足，收文机关是否能接受

，文稿中下的结论涉及到其它部门是否经过充分的研究商讨

，意见是否统一等等。如果公文内容与法律、法规和政策不

一致，审核人员就应提请起草单位弄清情况，根据法律、法

规和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协商修改。 (二)文字关。公文是一种

通过文字来传达政令的重要工具，它依赖于文字的准确、简

洁和明白的表述。同时，公文又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它的

常用字句和固定的书写方式。因此，公文的审核中，对文字

的要求是严谨而细致的，要求审核人员以一丝不苟、严肃认

真的科学态度，字斟句酌，锤炼文字，力求使文稿准确运用

公文语体，达到以记述为特征，以实用为目的，把准确性、

简洁性作为最基本的要求，使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作用

，每一句话都有每一句话的力度。 1、语言表述应准确、简

洁和明白。  准确。就是要求文稿准确传达政令，如实反映情

况，确切体现公文的内容和基本精神，观点明确。  简洁。要

求文稿的用语要精炼。要用较短的文字简明扼要、准确地表

达丰富而深广的内容，力戒穿靴戴帽。 要提倡写短文，反对

空话、套话。  明白。由于公文是用来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施行行政措施，请示、答复问

题，指导、布置、商洽工作以及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

工具，因此，要求文稿在表述上必须明白易懂，直达其意，



不渲染，清楚明白。 2、篇章结构。要求文稿的层次清晰、

条理清楚，中心明确，重点突出。必要时，要忍痛割爱，对

文稿材料进行增删和改换，即删掉多余的段落，增补新的材

料，增加某些引文。要从大处着手，统观全篇，注意内容和

形式的统一，统盘考虑和处理文稿，防止顾此失彼，破坏公

文结构的整体性。 3、逻辑。要求概念准确、判断恰当、推

理严密、合乎逻辑。 4、语法修辞。用词要合乎语法规范，

句子通顺、完整；无错别字、生僻字、怪字；无错用数码、

标点符号；无滥用省略和简称。 (三)格式关。由于公文是一

种具有特定体式的文章，因此，起草公文和审核公文都要注

意体式，使其合乎公文体式的要求。对公文体式的把关是一

项重要的、规范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审核人员在工作中发扬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每篇文稿都要从标题、发送范围、

正文、附件到成文日期和落款，进行严格细致的审核，只有

这样，才能做到不规范文件不出手。审核人员要依据《国家

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

实施细则》和《成都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确

定的原则规范文稿的体例格式。 1、行文名义是否得当，在

行文名义上，一些部门或起草单位为提高文件 的规格往往不

需要政府或政府办公厅（室）发文的，却要求以政府或政府

办公厅（室）发文，影响了政府公文的权威性，审核时需要

注意把关。 2、公文使用是否合适。在行文中，“请示”、

“报告”不分，或“请示报告”连用的情况常常发生。审稿

时需要认真阅读文稿内容，审核文种使用是否恰当。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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